优质企业服务保障专项规章制度
一、服务专员制度
（一）专员配备标准
针对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、创新型中小企业、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，按企业规模及服务需求实行“1+N”服务配置模式，即1名专属服务专员搭配技术、金融、政策等领域专家组成服务团队。
服务专员需具备3年以上中小企业服务经验，熟悉产业政策、平台服务内容及流程。
专员工作职责

涉企诉求登记。通过电话、微信和深入企业实地走访，及时了解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情况，重点摸排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问题（涉及政策刚性约束规定的问题除外）和各类服务需求，登记并反馈给相关部门。

惠企政策速递。通过精准推送、政策解读、咨询辅导等方式，第一时间宣传推介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出台的涉企惠企政策信息，助力中小企业及时知晓政策、理解政策、用足用好政策，将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动力，打通政策落地“最后一公里”。 

助企资源对接。针对企业不同服务需求，主动提供项目申报、投融资推介、市场供求等信息，积极帮助企业对接各类优质公共服务资源，协助做好政企对接、企业上市、技术攻关、专家帮扶等工作，为企业提供资金、人才、技术、项目等方面的精准服务。

促企能力提升。发挥组织社会服务资源的能力，与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协会、市场专业服务机构等优质服务资源合作，助力企业技术创新、育才引才、管理提升、开拓市场，提升企业竞争力和管理水平，促进企业提档升级、提质增效，实现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。

护企权益保障。优化企业营商环境，发挥协会作用，协调会员之间、会员与非会员之间、会员与消费者之间在生产 经营活动中产生的争议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，维护企业合法权益。对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、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及时制止，并向有关方面反映。

专员工作制度
联系走访制度。按照“有求必应、无事不扰”原则，服务专员平时通过电话、微信等与对接企业保持常态化联系，每月联系企业不少于一次，每年现场实地走访不少于三次，对企业提出的服务需求和不涉及政策刚性约束规定的困难问题，要及时协调解决并实时反馈进展情况。

快速响应制度。对企业诉求原则上4小时响应、24小时回复，缩短承诺办理时间，并要求进行全程跟踪，持续推动问题解决。

快速响应机制

重点服务事项

对政策申报指导、技术需求对接、融资方案设计、展会参展服务、人才招聘对接等服务，大幅缩短办理时长，压缩比例应不小于60% 。
诉求分类与分级响应

	诉求类型
	响应时限
	处理流程

	紧急类（如政策申报截止、突发技术故障）
	1小时内启动响应
	专员立即对接专项部门，24小时内出具解决方案

	常规类（如信息咨询、培训报名）
	4小时内首次回复
	2个工作日内完成处理或明确告知处理周期

	复杂类（如融资对接、产学研合作）
	8小时内制定跟进计划
	5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评审，15个工作日内反馈阶段性进展


办理时限压缩规定

	服务事项
	原承诺时限
	现压缩时限
	压缩比例

	政策申报指导
	10个工作日
	5个工作日
	50%

	技术需求对接
	15个工作日
	7个工作日
	53%

	融资方案设计
	20个工作日
	10个工作日
	50%

	展会参展服务
	30个工作日
	15个工作日
	50%

	人才招聘对接
	15个工作日
	7个工作日
	53%


服务保障配套机制

加强组织领导

由协会秘书处领导，统筹服务资源，强化人员配备、创新服务方式、丰富服务内容，确保工作有举措，落地见实效。

建立服务机制

建立服务专家库和服务合作机构库，为企业提供管理咨询、技术支持、投融资服务、法律维权、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诉求问题的解决。

提升服务能力

组织专题学习，不断提高服务专员服务能力。服务专员在服务企业发展过程中，要紧扣企业发展需求，熟悉惠企政策、主动学习涉企发展的相关专业知识，增强服务企业的综合素质、业务能力和责任意识，助推企业做强做优。

附则

本制度由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负责解释，适用于平台对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、创新型中小企业、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所有服务场景。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服务管理制度》中与本制度冲突的条款，以本制度为准。
